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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补充性货币发展为“易货记账货币”与“时间货币”两种主要形态。一方面，面

对法定货币表现出的种种不足，补充性货币在货币信用、货币单位等方面对法定货币进行了功能补充。另一方面，

补充性货币作为小范围的私人交易媒介，易受多种因素影响而造成使用者权益受损，同时可能冲击法定货币体制

并影响金融稳定，因此需要法律对其进行规制。但目前各国尚未出台针对补充性货币的监管措施，仅有法定货币

法和民事法律可对其进行约束。私人数字货币是金融科技背景下补充性货币的新形态，其与法定数字货币均对传

统法定货币起到了补充作用，同时私人数字货币对法定数字货币也存在功能补充，因此在监管私人数字货币与发

行法定数字货币时，需要考虑到二者的补充性特征。补充性货币的监管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

补充性货币是否能生存与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自身是否能接受货币权力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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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性货币”(complementary currency)又称为

地 方 货 币 (local/regional currency) 、 社 区 货 币

(community currency)，是指由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发行、

仅在一定范围内发行与流通、可实现特定经济与社会

功能的交易媒介，包括易货记账货币(barter accounting 

currency)与时间货币(time-based currency)①。20 世纪

20 年代，世界上首个补充性货币“瓦拉”(Wara)在德

国诞生，其目的为抵御德国马克严重通胀带来的影  

响[1]。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背景下，补充性货币

曾作为短期内法定货币的替代物大量出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货币的“稀缺性”更为严重，同时生态环

境、养老扶贫等社会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以时间美元

(Time Dollar)、伊萨卡小时数(Ithaca Hours)为代表的社

区货币相继出现，并一直存续至今。近年来，以提升

社区养老服务水平为目的的时间货币作为当前养老服

务体系的重要补充，在我国陆续出现[2]。补充性货币

作为可履行货币职能的私人支付工具，理应受到监管。

然而，目前各国并未对补充性货币采取专门监管措施，

其仅受到法定货币法与普通民事法律的约束。 

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迅猛发

展的背景下，各国范围内出现了“私人数字货币”与

“法定数字货币”等两种以区块链作为技术基础的数

字加密货币(以下简称“数字货币”) ②。目前，私人数

字货币市场已形成以比特币为主导、多币种与多市场

共存的格局，而一些国家计划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以

进一步提升国家对货币经济的调控能力。然而，各国

的数字货币监管在实践中遇到诸多困境，关键原因在

于相关监管策略均基于法定货币的制度逻辑、以维护

现有法定货币体制为根本目的，未能考虑私人性质的

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合理作用。近年来，有学者

提出数字货币是补充性货币的一种新形态，政府需承

认其补充性货币的地位并引导其规范发展[3]。在补充

性货币日益活跃、现有理论与法律规定无法完全解决

数字货币监管与发展问题的背景下，将数字货币视为

补充性货币进行监管的方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在补充性货币领域，国外学界对补充性货币的类

型、功能以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已有诸多研

究，而我国学界开始介绍国内外补充性货币的实践，

但尚未对补充性货币进行法律分析或在法律规制逻辑

方面进行探讨，并分析补充性货币规制逻辑与实践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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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差异。在数字货币领域，学者大多分开探讨私人

数字货币的监管与法定数字货币的创设问题，对私人

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法定货币之间的关系

探讨较少，更未能从补充性货币视角论述三者之间的

关系。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厘清补充性货币的运行机

制与补充功能，明确补充性货币的法律规制逻辑与规

制实际，并将补充性货币的相关理论应用于私人数字

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论述其具有的补充性特征以及

相应的监管建议。 

 

一、 补充性货币的运行机制与 
补充功能 

 

(一) 补充性货币的运行机制 

总体而言，现存的补充性货币可分为两类：其一，

易货记账货币，交易者通过易货记账的方式买卖商品，

并在系统中进行借记或贷记，典型代表为地方交易所

交易系统(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以及瑞士威

尔银行(WIR Bank，以下简称 WIR)发行的补充性货 

币[4]。其二，时间货币，即以时间作为商品或服务的

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社区成员在提供一定小时数的

服务后，可获得相应的时间余额，该余额可用于未来

接受他人提供的服务。下文分别以瑞士威尔银行与美

国时间银行为例，介绍易货记账货币与时间货币的运

行机制。 

1. 易货记账货币运行机制——以 WIR 为例 

WIR 前身是成立于 1934 年的“瑞士经济圈协作

组织”(WIR Economic Circle)，起初是基于克服大萧

条所致货币短缺的需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商业信用，

以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5]。该银行在经营传统银行

业务的同时发行“威尔法郎”(CHW)，CHW 与法定

货币瑞士法郎(CHF)以 1:1 计价，是现存时间 长的补

充货币，目前已基本实现电子化支付。 

在发行阶段，如 WIR 会员需要一定数额的 CHW

贷款，在其将符合要求的财产进行抵押后，WIR 会向

该会员发放对应数额的 CHW 贷款，贷款利率普遍较

低。在贷款期届满时，WIR 会员也应当以 CHW 偿还

贷款。在流通阶段，WIR 会员获得的 CHW 贷款作为

其账户名下的 CHW 资金余额，可用于与其他 WIR 会

员之间进行的交易，该资金余额不计利息。目前，由

于会员协议只要求会员接受不少于 30%的 CHW 付

款，CHW 与瑞士法郎联合支付的情形较为常见，接

受 100%CHW付款的WIR会员较少[6]。需要注意的是，

CHW 仅在经申请加入的 WIR 会员之间流通，WIR 会

员无法用 CHW 赎回瑞士法郎，即便退出也不得赎回。

在盈利方式上，WIR 收取贷款利息，以及按交易笔数

分档收取交易手续费，该费用需以瑞士法郎支付。经

实践证明，CHW 的流通提升了金融的普惠性，特别

是经济低迷时期出现了 CHW 流通的“逆周期”局面，

即 CHW 系统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金额出现了逆势增 

长[7]。 

2. 时间货币运行机制——以美国时间银行为例 

美国时间银行(Timebanks USA，以下简称 TBU)

于 1995 年由埃德加创立，其将 TBU 视为促进社区平

等与社区认同的重要方式。TBU 体系下的时间货币以

小时数为计价单位，TBU 既不为时间货币支付利息，

也不提供时间货币的贷款业务。截至目前，美国境内

大约有 3 万至 4 万人在使用 TBU 提供的时间货币服 

务[8]。 

在发行阶段，某一社区的居民可以向 TBU 申请创

设属于该社区的时间银行，在该社区的时间银行被设

立后，社区居民可在社区圈内发布自己擅长的技能服

务。在他人发布该项服务的需求后，居民可为其提供

相应服务并获得相应整数时长的时间货币，存储到时

间银行的账户中。在流通阶段，该账户中的存款余额

既可用于未来自己享受他人提供的社区服务，也可转

赠给其他社区居民[9]。在时间货币发行与流通过程中，

TBU 不提供类似于法定货币存贷款业务的银行信用，

仅负责特定社区时间银行的设立与撤销、成员加入与

退出维护以及时间货币结算系统的正常运营，并收取

相应的服务费用。 

时间货币这种“点对点”(person-to-person)系统

可促进社区内服务提供者的合作，消减法定货币通货

膨胀带来的影响，并促进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10]。

但与此同时，时间货币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地域

范围有限与人口流动频繁造成的通存通兑困难、时间

价值模糊造成的良币驱逐劣币、支取数量较少带来的

供求关系失衡等问题[11−12]。 

(二) 补充性货币的补充功能 

探讨补充性货币的补充功能，需要明确补充性货

币的出现原因，即各国法定货币体制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更为狭

窄。由于中小企业的资产相对薄弱、信用水平相对较

低，其获得银行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更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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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事实上，补充货币的出现反映了企业与个人对金

融机构过分追求商业利益的不满[13]。其次，在现有法

定货币体系下，中小企业的借款成本较为高昂。由于

传统法定货币支付清算的复杂化，中小企业除了承担

利息费用之外，还要向银行、支付结算机构等金融机

构支付服务费用，这又增加了中小企业的成本。再次，

数次经济危机使得民众产生了对法定货币背后的国家

信用的质疑。时间货币这种限定于一定空间范围内使

用的补充货币往往在经济危机导致的通胀或通缩背景

下出现，此时法定货币背后的国家信用面临极大挑战。

民众若使用国家法定货币，可能会遭受物价不稳定所

带来的损失[1]。 后，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等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或公益组织往

往委托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治理，由该机构对受托资

金进行分配使用，但其中的代理成本较高，且由于时

间上的不确定性，货币币值发生的变化可能会消减其

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14]。 

针对法定货币表现出的种种缺陷，补充货币在以

下几个方面对法定货币进行了功能上的补充或优化：

首先，私人信用对国家信用进行补充。每一单位补充

性货币均有对应的财产或服务作为保障，运营者无法

超发、滥发货币。这意味着在法定货币币值不稳时，

补充货币的流通可维护一定范围内经济交易秩序的稳

定，用私人信用临时弥补国家信用[15]。此外，多数补

充货币的移转信息是公开的，使用者可以通过纸质报

刊或计算机内部系统了解货币发行总量甚至每个主体

的货币资产和负债信息，比央行发布的法定货币流通

信息更加直观和具体[16]。其次，私人货币对法定货币

社会功能进行补充。时间货币基于人际关系产生的

“互惠性” [17]，将货币的使用范围限于特定空间范围

之内的养老、扶贫、培训、法律咨询等社会服务，可

增强社区内部人员之间的联系[18]。再次，私人货币对

法定货币计量尺度的补充。时间货币以小时数作为货

币计量单位，为不易通过法定货币计价的服务解决了

难题，进一步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后，私

人货币具备更高的流通效益。补充货币存款不产生利

息，一些补充货币的发行者会设定货币的负利率，以

刺激补充货币的持有者尽早使用货币而非长期进行储

存，以便增加货币的流动速率[19]。此外，补充货币的

移转一般在同一个清算系统内发生，实现了点对点支

付，支付成本较低，可在消费者与企业之间建立更紧

密的联系[20]。 

从补充性货币的功能可以看出，补充性货币的发

行流通并不以取代法定货币为目标。“补充性货币理

论”的创始者列特尔(Lietaer)认为，市场中存在两个互

补的经济体系：一个是居主流地位的、由国家法定货

币推动的、充满竞争的全球经济，另一个是由补充货

币推动的、充满合作的地方经济[21]。因此，补充货币

理论与格列柯的“货币替代理论”以及哈耶克的“货

币非国家化理论”存在定位方面的根本区别，后两者

都主张废除法定货币的法偿地位，并允许私人主体发

行各种货币进行竞争[22]。而补充货币理论仍然坚持法

定货币的主导地位，但同时承认法定货币存在缺陷，

需要补充货币对法定货币的缺陷进行改良，使得法定

货币与补充货币在特定法域内并存运转。 

 

二、补充性货币的法律规制逻辑与 
现实 

 

(一) 补充性货币的法律规制逻辑 

补充性货币的法律调整分为两个层次：一为通过

物权法、合同法等民事法律确定补充性货币的财产属

性，以及平等主体之间补充性货币流转交易行为的效

力；二为通过制定强制性监管规范，对补充性货币流

通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金融不稳定以及消费者权益受损

问题实施规制，同时维护现有的法定货币发行与流通

体制。由于大多数国家的民事法律已经可以解决补充

性货币的财产属性和交易行为效力问题，本文对此不

再详述。以下重点探讨补充性货币是否需要规制以及

如何进行规制。 

一方面，补充性货币作为一种小范围的私人支付

工具，其价值会因多种因素而加剧不稳定性，极易造

成使用者权益受损，因此需要法律进行规制。虽然每

一单位补充性货币均有相应的财产或服务作为价值保

障，但补充性货币价值的稳定仍然取决于社区内部货

币使用者的“共识”，在外部负面舆论、运营主体能

力不足的情况下，补充货币系统的信用水平仍然可能

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补充性货币的运营

者不参与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在补充性货币的价值受

到影响时，运营者无法通过类似于法定货币相应的货

币政策来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干预补充性货币的实际价

值[23]。此外，补充性货币的规模普遍较小，其使用地

域与适用对象的狭小，以及流通数量的有限，也决定

了补充性货币无法承受大规模的外部恶性竞争及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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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价值波动。 

另一方面，补充性货币作为一种履行货币职能的

交易媒介，可能会冲击法定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体制，

同时带来法定货币体系下的金融稳定问题，因此需要

法律规制[16]。补充性货币同样可以履行交易媒介、价

值尺度以及贮藏手段的货币职能，对于一些使用法定

货币计量和充当交易媒介的交易场景，补充性货币与

法定货币便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局面，民众选择使用

补充性货币，便会减少法定货币的使用。如补充性货

币的规模不加以控制，任其做大做强，国家通过法定

货币调控经济的能力势必有所减弱。此外，补充性货

币可能会影响法定货币体系下的金融稳定。在上文提

及的 WIR 易货记账体系中，补充性货币往往与法定货

币搭配使用。在企业之间的交易中，如付款人无法及

时支付相应的法定货币款项，在补充性货币无法兑换

为法定货币的情况下，收款人的该笔债权有可能形成

不良资产。假如相关企业不良资产出现大量挤压，便

会对业务合作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不利影响，进而

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基于此，为避免补充性货币的价值不稳定给使用

者的合法权益带来损害，同时抑制补充性货币对法定

货币体制和金融稳定的冲击，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相关

规范，对补充性货币进行合理规制。在补充性货币价

值稳定方面，应当设立补充性货币运营者的准入条件，

并强制要求运营者对货币流通总数、货币的价值保障

等信息进行披露，以维护补充性货币的信用；在补充

性货币对法定货币体制影响方面，应当根据补充性货

币的类型，限制补充性货币的使用地域与使用对象，

并限制补充性货币与法定货币的兑换数额与兑换   

渠道。 

(二) 补充性货币的法律规制现实 

目前，在法律规制层面，补充性货币仅受各国传

统的法定货币法调整，绝大多数国家均未对补充性货

币实行针对性监管或表明监管态度。以美国、欧元区

国家、英国和瑞士为例，其法定货币法对类货币工具

总体持宽容态度，没有完全禁止补充性货币的发行与

流通。 

其一，在美国，当事人之间可以自由约定包括外

汇在内的债务支付工具[24]。法律仅规定了发行低于 1

美元面额的“代币”或发行高于 5 美分面额的铸币以

替代美元流通，应当被判处相应的刑罚③。而在实际的

司法判决中，众多联邦与州法院确认了发行私人补充

性货币的合法效力④。 2011 年，美国“自由美

元”(American Liberty Dollar)创始人接受刑事处罚，

主要是因为该货币违反了联邦法律中关于禁止铸造高

于 5 美分面额金属铸币的规定。其二，在欧元区国家，

现行货币法限制了铸币欧元的法偿性，但没有禁止与

欧元具有类似货币职能的代币的流通⑤，双方当事人甚

至可以自由约定使用私人发行的货币，如“本地交易

所交易系统”或区块链数字货币⑥。其三，在英国，现

行法律只是禁止“银行业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

制作、发行具有见票即付功能的“承诺”以及用金属

制作具有货币属性的硬币和代币⑦。其四，在瑞士，联

邦货币法仅规定了法定货币的范围以及相应的法偿效

力，并未禁止私人货币的发行。但发行以瑞士法郎计

价的硬币或银行券(法定纸币)的行为人，应当被判处

监禁或罚款⑧。以威尔银行发行的 CHW 为例，瑞士联

邦法律并没有对其发行业务进行特别规制，该银行只

需遵守针对普通银行的设立、业务经营等监管规则，

以及在涉及法定货币即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业务时，需

要遵守相应的表外业务监管规则[25]。此外，部分国家

和地区采取了鼓励补充货币流通的政策，如经英国布

里斯托尔市议会批准，地方货币“布里斯托尔镑”可

用于支付营业税；美国税务机构也表示，使用时间美

元购买物品不需缴纳相关税款[26]。 

由此可见，在不违反法定货币法的前提下，各国

对补充性货币采取了默许流通的态度，并未对补充性

货币采取针对性监管措施，这与补充性货币在理论上

的法律规制逻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补充性货币法律

规制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反差，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目前绝大多数补充性货币的规模较小，采用现

有货币法和民事法律便能较为有效地解决补充性货币

运行中存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再另行制定监管

规则的成本较高。“涉众性”是判断一项金融业务是

否需要受到监管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某金融业务面向

不特定对象或者面向的特定对象人数较多，那么该项

金融业务就需要遵守更严格的金融监管规范。时间货

币基本上限于社区内部流通，而易货记账货币虽然跨

越了地理范围，但加入易货记账体系需要符合运营者

规定的条件，并遵循相应的业务规则，这些业务规则

已然能替代正式的金融监管规制，为补充性货币价值

的稳定提供帮助。其次，补充性货币虽然在特定领域

与法定货币形成了竞争关系，但未对法定货币的发行

权构成威胁。法定货币是信用货币，以国家信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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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国家发行法定货币不需以等值的财产作为发行

准备，因此可获得相应的货币发行收益即铸币税[27]。

而补充性货币实质上是商品货币，每一单位货币均有

相应服务或财产作为保障，补充性货币的运营者和使

用者无法超发、滥发货币，因此无法对国家的法定货

币发行权构成影响。 后，补充性货币能在改善扶贫、

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与社会公益问题上产生积极作

用，为国家节省了相应的法定货币流通成本，能实现

法定货币难以达成的目的，因此得到了政府监管者的

容忍[4]。 

由此可以看出，补充性货币的监管很大程度上是

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其监管实践更多地受到

了政府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影响，即政府决策者如何看

待法定货币的垄断地位，是否愿意与民众分享自身的

货币发行权，以及是否愿意接受货币与信贷控制的分

散化[28]。 

 

三、补充性货币理论的应用：数字 
    货币的补充性特征与监管路径 

 

(一) 数字货币的补充性特征 

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均体现了“补充

性”特点，前者符合补充性货币的基本特征，是补充

性货币在新技术运用下的新形态；后者虽不属于由私

人发行的补充性货币，但也对传统法定货币起到了补

充作用。 

私人数字货币是金融科技背景下补充性货币的新

形态，对法定货币起到了补充作用。首先，私人数字

货币同样降低了货币转移成本，优化了货币流通效益。

私人数字货币在不与法定货币兑换的前提下，其内部

货币移转均表现为区块链底层技术上的借记或贷记变

化，不产生任何利息。而在同一私人数字货币系统内，

所有货币移转交易均通过“点对点”的方式进行，不

存在任何中间方，因此无需支付中介费用。其次，私

人数字货币使得私人信用程度空前强化，促使补充货

币所依赖的私人主体信用转变为公共算法信用，在弥

补私人信用缺陷的同时进一步补充了国家信用。作为

私人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可实现每个节点拥

有完全相同的货币移转信息记录，并实现所有货币移

转信息的难以篡改与不可复制。而私人数字货币往往

总量固定，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一些新出现的具有内

在价值的稳定币以及权益代币只有被售出后才会在市

场中流通，使得私人数字货币的价格水平较为稳定。

后，私人数字货币在技术上实现了货币的社会服务

功能。私人数字货币可搭载智能合约，限定货币的适

用范围或应用场景，促使更多个人进行特定社会服务

以创造社区货币，促进社区的活跃程度。 

法定数字货币对传统法定货币起到了补充作用。

首先，法定数字货币降低了法定货币移转的成本。按

照我国央行的设计思路，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钱包中

存储，不产生利息，未来可能还会设置零利率政策，

以刺激法定数字货币的流通。同时，法定数字货币也

可实现点对点支付，期间不需要经过商业银行、传统

法定货币领域下可能被使用的大小额银行清算系统、

银行卡支付清算系统等中心化清算设施，节省了货币

移转的成本，提高了货币移转的效率[29]。其次，法定

数字货币提升了国家信用水平。我国法定数字货币采

用联盟链形式发行流通，商业银行可作为联盟节点获

取货币移转信息。这实质上允许了私主体参与货币发

行管理，使得民众拥有了更多货币知情权，进一步提

升民众对法定货币的认同感[30]。 后，法定数字货币

补充了传统法定货币的社会服务功能。为实施特定的

货币政策或者国家政策，央行可在一定数额的法定数

字货币中搭载智能合约，将这些货币限定为仅能用于

扶贫、基建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项目，并可从源头追踪

这些货币的流向。 

此外，私人数字货币对法定数字货币也起到了补

充作用。一方面，在发行量固定或有大宗商品作为发

行准备的情况下，私人数字货币难以发生通货膨胀，

且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总量与流通情况实时可知，增

强了使用者长期持有私人数字货币的愿望与信心。另

一方面，许多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者与服务商会提供

与私人数字货币有关的周边服务，不仅为货币持有者

提供了更多的消费便利，而且增强了发行者与服务商

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水平，同时为其创造了相应的商业

数据，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二) 补充性货币视角下数字货币的监管路径 

虽然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所具有的补充

性特征可以对传统法定货币的功能进行优化，但如果

私人数字货币超脱了补充性货币的角色，与法定货币

展开大面积的竞争，势必会给法定货币体系的平稳运

行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会损害私人数字货币使

用者的正当权益。而法定数字货币如果设计不当，赋

予其与传统法定货币相同的法律属性，必然会造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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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法定货币的替代效应，损害法定货币的权威性与

稳定性，突破政府监管者对补充性货币的容忍程度。

因此，需要运用法律手段，确认和保障私人数字货币

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并基于其补充性特征实

施多样化的监管措施，限制其与法定货币的竞争程度，

以保障货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并有效控制金融风险。 

在私人数字货币方面，首先，明确私人数字货币

的法律属性，实施监管协作。在私人数字货币市场中，

不仅包括无内在价值的支付型代币(payment token)，

还包括可兑换为特定商品服务的实用性代币(utility 

token)以及表征为股权的证券型代币(security token)，

这些新兴货币可能具有货币与证券的双重属性，因此

不仅需要法定货币的发行者进行监管，还需要证券监

管者进行监管协作[31]。其次，限制私人数字货币的双

向兑换性。不同于先产生交易或服务、后产生货币的

社区货币与易货记账货币，货币使用者用法定货币或

通过“首次代币发行”(ICO)的方式向私人数字货币发

行者购买货币，并通过数字货币交易所实现与其他私

人数字货币以及法定货币的双向兑换，极易影响法定

货币价格的稳定性。在此情况下，需要对私人数字货

币与法定货币的兑换渠道进行规制，以及对数字货币

交易所的交易撮合与价格发现行为进行监管，防止交

易价格大幅波动。再次，限制私人数字货币的持有者

身份与持有数额。私人数字货币虽通过点对点支付降

低了货币移转成本，但其天然跨境特征可轻易规避一

些国家的法定货币外汇资本管制，因此需要实施资本

管制的国家可对私人数字货币使用者的国籍身份或使

用数额实施限制。 后，实行私人数字货币交易的实

名制。私人数字货币底层区块链表现的交易匿名性与

非实体货币交易实名性相悖。早期兴起的私人数字货

币如比特币、以太坊，在底层区块链上均未设置实名

认证，这为洗钱、逃税、恐怖活动融资提供了新的渠

道，而在完全匿名性的情况下，补充货币的社区“互

惠”特性与合作特性也无法有效发挥。因此，需要对

私人数字货币的交易实施实名制，具体可通过数字货

币交易所、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数字货币借贷服务商

对客户实施实名认证(KYC)来实现。 

在法定数字货币方面，其一，对法定数字货币的

法偿性进行限制。由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强制使用涉及

剥夺民众现金法定货币使用权的问题，这种剥夺使用

权的实现不仅涉及生活习惯，也涉及电子网络技术的

可能性[32]。在现金货币、存款货币以及第三方支付等

支付工具多形态发展的情况下，虽然法定数字货币具

有与现金相同的国家信用，同时又弥补了现金的缺陷，

其推广仍然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如在使用终端尚未

普及、相应基础设施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一开始便强

制规定法定数字货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会造成整个

社会的货币流通成本提高，同时货币流通的安全性会

受到严重威胁[33]。在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改变民众的生

活习惯与提升技术水平的情况下，应当限制法定数字

货币的法偿属性，具体可从使用范围和使用数额方面

实施限制。其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身份性进行限制。

目前，我国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身份认证采用了

“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属性，使得法定数字货币

作为一种现金替代形式，具有了较强的身份属性。事

实上，这是一种国家货币权力的强化，国家权力更加

深入市民社会生活当中，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广度与深

入将进一步提升[34]。在此情况下，需要构建相应法律

制度，在满足监管者进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的

同时，对法定数字货币身份信息的读取主体、读取条

件以及读取程序作出严格规范。 

此外，需要合理解决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

币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一方面，限制并防止私人数

字货币发行者对私人货币信用的肆意扩张。虽然私人

数字货币进一步补充了国家信用，但由于长期来看国

家信用仍然会强于私人信用，因此在货币的价值稳定

性和货币储藏方面，法定数字货币仍然拥有较强的优

势。为防止私人数字货币发行者肆意扩张私人信用并

与法定数字货币展开竞争，发行者或维护者应当实时

或定期公开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总量、移转分布情况

等货币流通数据；对于拥有发行准备的私人数字货币

而言，应当公开其发行准备的类型与数量。另一方面，

为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服务商提供平等的商

业竞争机会。从上文可以看出，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

数字货币在货币移转成本、货币的社会功能方面具有

相同的补充性特征，意味着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

可能会在支付清算与公益流通方面展开竞争，具体的

竞争主要表现在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者、兑换服务商、

法定数字货币服务提供者即商业银行层面。实际上，

目前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在存款法定货币方

面也开展了类似的竞争。对于这种性质的竞争，监管

机构除了在机构准入、数据报送方面对私人数字货币

服务商进行监管外，不应当施加其他业务上的限制，

如只允许商业银行从事货币周边服务而不允许私人数

字货币服务商提供类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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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补充性货币目前存在“易货记账货币”与“时间

货币”两种形态。面对法定货币存在的融资渠道狭窄、

支付清算复杂化以及国家信用屡受质疑等问题，补充

性货币可在货币信用、社会服务、计量单位方面对法

定货币进行功能补充，并优化了货币流通成本。补充

性货币作为一种小范围的私人金融工具和履行货币职

能的交易媒介，为避免补充性货币的价值不稳定给使

用者的合法权益带来损害，同时控制补充性货币对法

定货币体制和金融稳定的冲击，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相

关规范，对补充性货币进行合理规制。私人数字货币

是金融科技背景下补充货币形态的新发展，法定数字

货币对传统法定货币起到了一定补充作用，同时私人

数字货币对法定数字货币也可进行功能补充。私人数

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法定货币之间分别存在

竞争的补充性特征需要监管，同时需要解决私人数字

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之间存在的功能冲突。首先，需

要对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货币的兑换渠道进行规制、

与证券监管者进行监管协作，同时对私人数字货币的

交易实施实名制、限制持有者身份与持有数额；其次，

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偿属性和身份属性进行限制；

后，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者或维护者应当实时或定期

公开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总量、移转分布情况等货币

流通数据，此外，不应当对私人数字货币施加其他业

务上的特殊限制。 

 

注释： 

 

①   此概念不包括在特定虚拟空间内流通的网络虚拟货币，如游

戏币、Q 币、电子票券等。 

②  “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与国内外学界、业界所称的“加

密资产”(crypto-asset)、“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数

字代币”(digital token)或“代币”／“通证”(token)基本一

致，本文不对前述概念作出区分。 

③   18 U.S.C §336. 

④   United States v. Van Auken, 96 U.S. 366 (1877); Hollister v. 

Mercantile Institution, 111 U.S. 62 (1884). 

⑤   18 U.S.C §485, 486. 

⑥   Art. 128 (1), TFEU; Art. 11, Council Regulation (EC) 974/98. 

⑦   Art. 11, Bank Charter Act 1844; Art. 9, Coinage Act 1977. 

⑧   Art. 2, Art. 3, Art. 11, Federal Act on Currency and Payment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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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regulation of supplementary currency: 
Also on the regulation of digital currency as an supplementary currency 

 

KE Da 

 

(School of Law,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20s, the supplementary currency has developed into two major modes: “Barter Currency” and 

“Time Currency”. On the one hand, supplementary currency, in face of various deficiencies of legal tender, functions as 

supplement in currency credit, currency unit and the like. On the other hand, supplementary currency, as small-scale 

private transactional medium, is subject to a variety of factors so as to cause damage to users' rights. At the same time, it 

may exert an impact on the legal tender system and pose a threat to financial stability. Nevertheless, a lot of countries 

have not introduced regulatory measures for supplementary currency, which are only subject to legal tender laws and 

civil laws. Besides, since both private digital currency and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exert supplementary influence 

on traditional legal tende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hould emphasize the functional supplement from private digital 

currency and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Finally, The regulation of supplementary currency is largely a political issue 

rather than a legal issue.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supplementary currency depends mainly on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tself can accept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monetary power. 

Key Words: supplementary currency; digital currency; blockchain; legal tender; monetar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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